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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高工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14次行政（主管）會報紀錄 

一、時間：104年12月30日（星期三）上午09時00分整 

二、地點：本校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三、出席：如簽到簿（略）                     記錄：王選淳  

四、主席：葉日陞校長公差郭德潤主任代理出席 

五、確認上一次會報決議執行情形：如附件 

六、主席報告：略 

七、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郭德潤主任報告：  

1.課業輔導目前成立19班，目前將請各班同學確認登記資料是否有誤，以利

製作繳費單。 

2.技能檢定專班請實習處協助調查開班，在經費確定之前，所有參加的學

生依照本校收費標準繳交費用，等補助款到位之後，依照補助金額辦理

退費。(下週會報再決議) 

3.周三與周五課程對調一案，如果下周再行決定。建議105年2-6月先行調

整試辦一學期，如有需要調整回來，從105年9月再變動。(下週會報再

決議) 

4.進修部與日間部師資大輪迴的啟動，將於下周行政會報請校長裁示後確

定。 

5.開放文件的事情，請各單位於上傳 doc 檔案格式時，順便上傳 ODF 格式

檔案。 

校長： 

1.技能檢定專班請實習處協助調查開班，在經費確定之前，所有參加的

學生依照本校收費標準繳交費用，等補助款到位之後，依照補助金額

辦理退費。 

 2.進修部與日間部師資大輪迴的啟動，將於下周行政會報請校長裁示後確定。 

 3.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勞及努力。 

 

（二）學務處 金良遠主任公差劉修鋒組長代理報告：無報告 

 



- 2 - 

（三） 總務處 汪冠宏主任報告： 

1.107年綜合大樓(技術教學中心)新建工程計畫於明日前陳報國教署。 

  主席： 

  (1)請依期限陳報國教署107年綜合大樓(技術教學中心)新建工程計畫。 

(2)感謝總務處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四）實習輔導處 陳文帆主任報告： 

1.104學年度在校生技能檢定說明會實習處辦理完畢，東區學校依往例於4

月中考學科6月之後考術科。 

主席： 

1.感謝實習處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五）輔導室 李正婷主任報告:無報告 

  

（六）人事室 丁細真主任報告：無報告 

 

（七）主計室 曾美玲主任報告：無報告 

 

（八）教師會胡涘艅理事長報告：無報告 

 

（九）進修學校 潘莉棻主任報告:  

 1.進修學校目前已確定餐與本年度的校外教學活動有一車31人，帶隊老師為 

   黃麓霏老師及一位教官，感謝相關處室的協助與幫助。 

 2.自1/4起試辦學生機車不進校園，停放於校門左側區塊看試辦成效期末再 

   經處室會議檢討後施行。 

 3.改制進修部計畫經審核之後有些項目需調整其中需各處室協助: 

  (1)申訴委員會須依規定比例進修部人員-請輔導室提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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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獎懲辦法及獎懲委員會需一致且有一定比例進修部人員-請學務處提出 

     修正。 

  (3)進修部一切人員皆為兼職人員且只有辦公室業務費及學生實習材料費， 

     現進修部所負責之財產應為辦公室各組之財產，各科之財產須回歸各科 

     技士佐負責保管，請實習處協助處理。 

主席： 

1.日校晚上上輔導課同學及訓練之選手，請教官室及實習處宣導機車夜間只 

   出不進大門，配合進校「學生機車不進校園」計畫。 

2.進校改制進修部為既定政策請各處室配合並協助完成。 

3.感謝實習處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十）技術教學中心 黃發斌執行秘書報告：無報告 

  

（十一）教官室 項英傑主任教官報告：無報告 

 

（十二）圖書館 徐彭傳主任報告: 

 1.有關75周年專刊請積極整理資料以65周年起至75周年各科處室簡歷請務必  

   包含，優良事蹟逐年表列。 

 2.請各處室積極於 FB 上呈現業務工作或優良事蹟。  

主席： 

1.請各處室盡快提供相關資料給徐彭主任，以利75周年專刊能順利完成。 

2.請資媒組增加學校 FB 的成員以提升使用率。 

3.感謝圖書館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十三）員生社閻主席國中：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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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校長室 巫秘書春富報告： 

 1.優質高中職認證預定於2月提出，請各處室依所需表格內填寫資料，以便 

   彙整後送出。 

高級中等學校優質認證申請表 

學校名稱 （請填寫學校校名全銜） 
是否為新設或改制學校 最近一次學校評鑑時間 

□是，□新設 □改制；□否        年(新設及改制學校免填)

學校評鑑

結果 

(等第) 

校長

領導 

行政 

管理 

課程 

教學 

學務 

輔導 

環境

設備

社群

互動

績效

表現

師資

質量

實習 

輔導 

校務評鑑

總成績 

專業群科

總成績 

           

是否為偏

鄉學校 

□否   

□是(依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10條第3項規定認定之) 

  □學校所在地區，無公共交通工具到達者。 
  □學校距公共交通站牌，達五公里以上者。 
  □社區距學校五公里以上，且無公共交通工具可到達學校者。 

  □公共交通工具到學校所在地區，每日少於四班，或公共交通工具每日八班以內仍無法配合

上 

    下學者。 

學校師資

概況 

專任教師比率

（專任教師總

人數×百分之百

／核定教師員

額編制總數） 

核定教師員額

編制總數 

(A) 

具教師證之專

任教師 

（B） 

具教師證之代

理教師 

（C） 

不具教師證之

代理教師 

（D） 

比率(E) 

E=（B+C+D）

*100%/A  

     

合格教師比率 

(學校合格教師

總人數×百分之

百／學校聘任

之專任及代理

教師總人數) 

專任教師取得證書

科別 

具教師證

之專任教

師(F) 

具教師證

之代理教

師(G) 

具教師證

之技術教

師(H) 

專任及代

理教師總 

數(I) 

比率(K) 

K=(F+G+H)

*100%/I 

一般科目 

     

專業群科─家政、

餐飲、藝術群 

     

其他專業群科 

(不包括家政、餐

飲、藝術) 

     

學校學生

概況 

主管機關 

核定數(包括實

用技能及進修

年  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班級數 班 班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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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學生數 人 人 人 

實際招生數 

(包括實用技能

及進修部) 

年  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班級數 班 班 班 

學生數 人 人 人 

學校是否有 

自申請認證日起算前三

年違反重大教育法令或

缺失情事 

違反教育法令情節重大，經各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 有   □無 

教職員工生嚴重影響學校名譽或影響社會大眾觀感事件，

且可歸責於學校，經各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 有   □無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所定緊急事件或法定通

報甲級事件，且可歸責於學校，經各該主管機關查證屬

實；或非可歸責於學校，經各該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 有   □無 

前三目以外其他重大影響學生權益之情事。 □ 有   □無 

檢附資料 

1. 優質學校申請認證工作小組成員名單(需列出校內職務名稱)及校務會議紀錄(包括簽

到簿)影本。 

2. 最近1次學校評鑑結果通知之公文(非函請學校申復或申訴之公文)及附件。 

3. 就學校評鑑結果，包括各評鑑項目之「改善意見」，研提具體改進措施，於申請時一

併送主管機關審查。 

4. 學校教師名冊（範例如附件） 

5. 學校基本資料、評鑑結果及辦學特色一覽表。 

填表說明 

1. 「專任教師」係包括教師法第三條所定「公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

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及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第

二條第三款所定「以全部時間擔任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之代理

教師。 

2. 附設有國中部之高級中等學校，其教師雖隸屬國中部，但於高中部 (含綜合高中及職

業類科) 有授課者均納入計算。 

3. 填報學校教師概況時，請分別填寫教育部核定員額及校內實際人數（包含專任及代

理）(參照高級中等學校公務與調查統計報表編製手冊表5填列) 

4. 合格教師之定義係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組職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10條第1項規

定。 

5. 代課及兼任教師人數，不列入本表採計。 

6. 家政群科包含家政科(501)、服裝科(502)、幼兒保育科(503)、美容科(504)、時尚模

特兒科(513)、流行服飾科(515)、時尚造型科(516)；餐旅群科包含觀光事業科

(407)、餐飲管理科(408)；藝術群科包含戲劇科(801)、音樂科(802)、舞蹈科

(803)、美術科(804)、影劇科(806)、西樂科(807)、國樂科(808)、電影電視科

(816)、表演藝術科(817)、多媒體動畫科(820)、時尚工藝科(822)。（依據100年4月

14日教育部台技（一）字第1000056604號函） 

7. 學校學生概況之學生數及班級數請以具有學籍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為限。 

8. 最近1次學校評鑑，係指至送出本申請書之前，學校最近1次接受評鑑之年度及等第。 

9. 學校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調整本表。 

聯絡人 姓名 職稱 聯絡電話 電子郵件 



- 6 -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校長核章  

 
 

學校基本資料、評鑑結果及辦學特色一覽表 

校名 

校址  

網址  

 

校地面積(㎡) 樓地板面積(㎡) 

教師人力素質 

博士(%) 碩士(%)
研究所學

分班(%)
大學(%) 其他(%)

       
 
 

學生班級數與人數比率(高中部係含高中職及綜合高中) 

年級 

科別 

高中部 
國中部合計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班數 人數 班數 人數 班數 人數 班數 人數 

         
         
         
         
         
         
         
         
         

         

         

         
合計         

總班數/總學生數   

公告於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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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 本表可依照各校實際辦學情況，自行增加或刪減。 

2. 學生數及班級數請以102學年度具有學籍之學生為限。 

 

學校最近1次接受學校評鑑之評鑑結果 

評鑑實施日期  評鑑總成績  

評鑑項目 
(含專業評鑑之群、科) 

等第 優點 

校長領導   

行政管理  
 

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   

環境設備   

  社群互動   

績效表現   

辦學特色及優點 

 

 

【備註】學校評鑑待改進事項及改進策略(連結網址)： 

學校近三年績優表現及特色概述 



- 8 - 

 

 

 

 

學校校園環境、學生學習及教學情形相片 

  

  

  

  

學校辦理專案計畫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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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年教育視導重點已來函，請相關處室預先準備資料以備受評： 

(1)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 

(2)國立及台灣省私立高級中學教學正常化。 

(3)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主席： 

1.請各處室依所需表格內填寫優質高中職認證資料，以便於2月彙整後送出。 

2.104年教育視導重點請相關處室預先準備資料以備受評 

3.感謝巫秘書的努力及辛勞。 

 

九、結論： 

1.技能檢定專班請實習處協助調查開班，在經費確定之前，所有參加的學 

  生依照本校收費標準繳交費用，等補助款到位之後，依照補助金額辦理 

  退費。(下週會報再決議) 

2.進修部與日間部師資大輪迴的啟動，將於下周行政會報請校長裁示後確 

  定。 

3.請依期限陳報國教署107年綜合大樓(技術教學中心)新建工程計畫。 

4.日校晚上上輔導課同學及訓練之選手，請教官室及實習處宣導機車夜間只 

  出不進大門，配合進校「學生機車不進校園」計畫。 

5.進校改制進修部為既定政策請各處室配合並協助完成。 

6.請各處室盡快提供相關資料給徐彭主任，以利75周年專刊能順利完成。 

7.請資媒組增加學校 FB 的成員以提升使用率。 

8.請各處室依所需表格內填寫優質高中職認證資料，以便於2月彙整後送出。 

  

十、討論提案： 

提案一：修訂「績優行政人員選拔作業要點」第八條，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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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修正第八條：經核定為績優行政人員者，於校務會議公開表揚，頒給 

      奬狀乙幀，並核敘喜奬2次 。 

議決:照案通過 (依人事室公告為準) 
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績優行政人員選拔作業要點(草案) 

                       本校 96年7月27日行政會報通過實施 
                本校100年1月5日行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本校101年12月18日會議修正後通過 
                本校103年7月25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103年9月24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104年12月24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花蓮高工（以下簡稱本校）為表揚行政人員之貢獻，以激勵士氣，提高工作績效，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行政人員，指本校編制內行政人員（含兼行政教師、專任職員）。 
三、本校行政人員在本校服務1年以上奉公守法，品行優良者，有下列各款事 

蹟之一者，得選拔為本校績優行政人員：  
（一）對業務研提具體改進措施，或研訂重要計畫及實驗方案，經採行確 

有貢獻。 
（二）執行本校政策或任務，能秉持對校務發展有利立場，達成任務者。 

（三）辦理業務具服務熱忱，有效溝通協調，解除困難，使問題獲圓滿解決者。 
（四）個人發明或著作，經有關機關審查認定，對學校業務有貢獻者。 
（五）查舉不法，對維護學校安全有貢獻。 
（六）搶救重大災害或消弭重大意外事故，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 
（七）執行業務，認真負責，不為利誘或節省公款，有具體事蹟。 
（八）其他優良事蹟，足為行政人員表率。 

四、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選拔為績優行政人員： 

（一）最近三年內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受申誡以上處分。 

（二）最近三年內考績或成績考核曾為丙等或留支原薪。 
五、各處室推薦所屬行政人員，應填具績優行政人員選拔推薦表，檢具有關證 

明文件，送人事室彙提審議小組，經公平公正公開之評審程序審定。 
 前項績優行政人員選拔推薦表格式如附件。 

六、本校績優行政人員選拔，每處室最多推薦兼行政教師、專任職員各1名為 

原則，經審議後全校再共同選拔兼行政教師、專任職員年度代表不受各1 

名為限制。 

最近三年內曾獲選本校績優行政人員者，以不重複獲選為原則。 

七、本校辦理績優行政人員選拔，兼行政教師應於每年7~8月舉行，專任行政人員應於

每年11~12月舉行，人事室負責作業，並由行政主管會議組成審議小組審議。 

八、經核定為績優行政人員者，於校務會議公開表揚，頒給獎狀乙幀，獎品乙份，並由

人事室登錄。 

九、本要點經行政會報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修正第八點、經核定為績優行政人員者，於校務會議公開表揚，頒給獎狀乙幀, 

，獎品乙份並核敘嘉奬2次，並由人事室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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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修正本校出差旅費及公假參加各項訓練或講習支給費用標準及補充規 

       定及相關表格，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會計室 

說明: 

    一、依據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及各機關派員參加國內各項訓練或講習 

        費用補助要點辦理。 

    二、修正內容如附件(出差單1041229修)。 

議決:照案通過(依會計室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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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12 2

12 3

12 4

□教務處排代課

人

事

室

會

計

室

年 月

單

位

主

管

2.5

課

務

處

理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自行調代課

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出差人員工作預定表

出差事由
出 差

地 點
南投日月潭

所 屬 單 位 主計室 相當官等姓 名 薦任曾 ○ 玲

與會

■公假具出差性質 □公差

 ■有 □無 研習時

數

校

長

月 日

預計日程

          □   飛機  □   高鐵    (乘座飛機及高鐵應縮短行程併陳校長批准)

事由: □為撙節經費。□因業務繁忙，需返校處理。□其他:

日

月 日

止

工 作 事 項

預計日期 自民國

主計室

主 任

起104年12月2日12:00 共計

職 別

104年12月4日17:00

參加104年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

中等學校3D列印普及培育計畫工作檢討會

查照登記

※教職員出差應於出發前辦妥出差手續並將本聯送人事室備查登記後始準離校。

出 差 通 知 單

日

月

月

起程

曾○玲

104年12月4日17:00

姓 名

自
天

止

南投日月潭

與會、返程

■公假具出差性質 □公差

核 准 假 別

 複製右列--貼上該欄位：   ■  起程  與會  返程

附 記出 差 地 點

出差日數

日填

本人

簽章

出 差 事 由

職 別

月

月 日

日

月

日

交通工具

出

差

人

104年12月2日12:00

單 位

起
2.5

預 計 起 訖 日 期

主計室主任

至

主計室

服 務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參加104年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3D列印普

及培育計畫工作檢討會

代理人

簽 章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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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臨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上午10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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